
供應商管理政策 

大立光合格供應商須符合誠信經營守則，無不良之紀錄，並要求所有供應商： 

 

1. 保證供售產品所使用之材料、包裝及製程等，不含法律禁止使用之物質、且

符合買方要求之環保標準。 

 

2. 應遵守「電子工業行為準則」、「禁止奴隸公約」、「防止人口販售公約」、 

「禁用衝突區礦產」、「危險化學品運輸安全管理條例」等規定。 


